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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 社 團 法 人 新 北 市 物 理 治 療 師 公 會 會 員 聯 誼 活 動 

益智桌遊聯誼活動 

 
桌遊是一種邏輯性思考認知性和策略性的遊戲，玩桌遊不但能夠減少老

人痴呆發生的機率，更能夠透過這些桌上遊戲學習和啟發許多智能和心理的

技巧！藉由團隊小組進行遊戲，增進人際關係，快來跟我們一起同樂吧！ 

 

【主辦單位】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

【活動時間】108 年 10 月 26 日(星期六)  下午 13：00~17：00 

【活動地點】琺爾桌游店(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 28 號 2 樓) 

【報名日期】108 年 10 月 02 日 10：00 開放本會有效會員報名，額滿為止。 

【報名截止日】108 年 10 月 18 日（星期五）凌晨 12 點關閉截止 

【活動名額】30 位 (若報名狀況踴躍，將視後補人數另擇時間加開場次) 

【報名費用】 

對象 報名費 

本會會員 O元 

同行親友 

(★限 1人) 
1OO元 

 

【活動流程】 

時  間 活動內容 

12：30~13:00 會員報到 

13:00-13:10 大會致詞與規則說明 

13:10-17:00 桌遊活動開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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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報名方式】 

線上登記報名匯款傳真或 MAIL 回傳匯款單據、姓名及同行親友姓名

等待審核錄取(錄取名單同步更新於網站)。 

新北 PT 會員的帳號為個人的身分登字號(英文字母大寫)，密碼為個人身分證

字號後四碼+出生月日四碼。(忘記密碼者，可按「忘記密碼」，系統會重新發

送密碼。若未獲任何反應，歡迎致電本會行政中心 02-29229808 洽詢。) 

★★倘若報名有任何問題，請於上班時間洽詢課程報名專線：(02)2922-9808★★ 

 

【活動注意事項】 

1. 請務必準時報到，活動開始後無法中途進場。 

2. 請攜帶身分證，以供報到時核對。 

3. 活動當天提供飲料及餅乾零食。 

4. 如報名人數不足，本會保留取消活動之權利。 

5. 會員如因故無法到場，請事先告知來電(訊)本會行政中心取消,以節省資

源。若未提前告就未出席者，一律將暫停報名活動權利一次。 

6. 完成繳費後因故無法參加者，申請退費方式如下說明: 

 請於法定工作日提出退費。若於非法定工作日提出申請者，其提出

申請的日期將延至下一個工作日。 

 請利用電子郵件向公會提出申請,郵件內文請說明個人資訊(會員編

號、姓名、活動日期)和取消原因，並同時檢附存簿影本。上述退費

資訊及文件需完整檢附,得視同完成退費申請。 

7. 完成繳費後因故無法出席者，退費標準如下說明:（以工作日計） 

 活動日前 7 日前 活動日前 3 至 7 天 
活動日前 3 日以內 

(含活動當天) 

日期區間 108/10/17以前(含) 108/10/18-108/10/22 108/10/23-108/10/26 

活動報名費 100 元 100 元 100 元 

退費比例 90% 50% 不退費 

劃撥手續費 15 元 15 元 0 元 

郵局劃撥處理費 30 元 30 元 0 元 

退費金額 45 元 5 元 0 元 

 

【交通資訊】 

1.活動地點：琺爾桌游店(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 28 號 2 樓) 

2.公車路線： 0 東、20、22、38、88、88 區間車、204、1503、信義幹線，於信

義杭州路口下車。 

3.捷運路線：捷運東門站 3 號出口步行 4 分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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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於通訊欄完成勾選，並填妥寄款人資訊後，可直接持本劃撥單至郵局臨櫃進

行劃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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